解决国家之间在知识产权领域内的争议的条约草案
（序言）
缔约方
　　期望通过推动国际义务的执行和保证对知识产权领域内国际规则的一致解释和适用，促进知识产权的保护，
　　牢记国家之间或者国家与政府间组织之间可能在执行国际义务及解释或者适用国际规则时产生争议，
　　认识到通过适当的多边组织协议解决这类争议的必要，
　　确信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机构内建立友好解决这类争议的程序，将促进知识产权的保护，
　　就下列内容达成协议：
　　第１条　联盟的建立
　　为本条约的目的，本条约的缔约方组成一个联盟。
　　第２条　简释
　　为本条约的目的：
　　（Ⅰ）“缔约方”是指参加本条约的国家或者政府间组织；
　　（Ⅱ）“联盟”是指第１条中规定的联盟；
　　（Ⅲ）“大会”是指第９条中规定的大会；
　　（Ⅳ）“组织”是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Ⅴ）“国际局”是指组织的国际局；
　　（Ⅵ）“总干事”是指组织的总干事；
　　（Ⅶ）“细则”是指第１１条中规定的本条约的细则；
　　（Ⅷ）“规定的”是指细则中规定的；
　　（Ⅸ）提及“争议的当事方”时应视为包括存在几个当事方的情况。
　　（Ⅹ）“原始条约”是指包含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对其规定的解释或者适用是解决争议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条约。
　　第３条　适用范围
　　（１）［缔约方之间根据多边条约产生的争议］本条约适用于缔约方之间的任何争议，即至少问题之一的解决需要解释或者适用约束缔约方的多边条约中的有关知识产权事务的一项或者几项规定。
　　选择方案Ａ：［无进一步的内容］
　　选择方案Ｂ：是由组织单独实施或者组织在一个或者几个政府间组织协助下实施的多边条约。
　　选择方案Ｃ：是由组织单独实施的多边条约。
　　（２）［其他争议］当一项争议不属于第（１）段规定的范围时，争议的当事方可以协议将本条约适用于他们之间的至少问题之一的解决涉及知识产权的争议。
　　（３）［本条约对某些争议不适用］尽管有第（１）和（２）段的规定，本条约仍不适用于
　　（Ⅰ）一项争议的当事方为解决争议的目的，协议不适用本条约或者本条约确立的程序；或者
　　（Ⅱ）争议是源于一原始条约，而该原始条约不允许争议的当事方诉诸其条约规定之外的争议解决程序。
　　第４条　协商
　　（１）［进行协商的邀请］在根据第６条向专门小组提出程序请求之前，根据第３条（３）（Ⅰ）、第５条（１）和第６条（Ⅰ）（Ⅱ）的规定，争议一方应当邀请另一方就其争议进行协商。邀请书应当阐明不履行义务以至产生争议的责任，陈述指控另一方所基于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２）［对邀请的答复］除非争议的当事方另有协议，收到进行协商邀请的争议当事方应当在自收到邀请之日起一个月内对邀请予以答复，并且应当根据第５条（１）的规定，在自收到邀请之日起二个月内的某一天，向另一方提供一适当的协商机会。
　　（３）［协商］争议当事方应当进行旨在通过协议解决争议的善意协商。
　　（４）［协商内容的特殊性］除非争议的当事方另有协议，每一方都应当对争议的另一方在协商过程中提供的情报和作出的陈述保守秘密；此外，在协商以外的任何程序中，包括第５条、第６条和第８条规定的程序，当情报或者陈述可能损害另一方的地位或者权利时，当事方既不能援引也不能依赖任何由另一方在协商过程中提供的情报或者作出的陈述－－包括任何和解的承认或者提议。
　　第５条　斡旋、调解、调停
　　（１）［求助于斡旋、调解或者调停］［（ａ）］一项争议的当事方可以通过在任何时候缔结的一般协议，即在第４条规定的协商之前、之中或者之后，甚至在根据第６条规定而确立的专门小组程序之中，就其争议向由他们共同指定的中间方提起斡旋、调解或者调停程序。
　　［（ｂ）］当争议的一方是属于根据联合国全体大会确立的惯例，被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缔约国时，它可以请求总干事的斡旋、调解或者调停。
　　选择方案Ａ　在下列情形之一时：
　　（Ⅰ）根据第４条（１）的规定，作为发出进行协商邀请的替代。在这种情形中，该缔约国在其请求中应当阐明不履行义务以至产生争议的责任，陈述指控另一方所基于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Ⅱ）另一方根据第４条（１）的规定邀请该缔约国进行协商，作为第４条（２）规定的答复的替代。在这种情形中，提交给总干事斡旋、调解或者调停的争议，将是另一方在其根据第４条（１）的规定而发出的邀请中所描述的争议。
　　选择方案Ｂ　在由争议当事方之一向专门小组提出程序请求之前：
　　（Ⅰ）如果在第４条（２）规定的或者另外依据第４条（２）而同意的期限内，由该当事方向另一方发出的进行协商的邀请，没有得到另一方的答复，或者进行协商的机会不是由另一方提供的，或者争议的当事方未能同意应当开始协商；或者
　　（Ⅱ）如果争议各方同意第４条规定的协商应当免除；或者
　　（Ⅲ）如果第４条规定的协商，在自收到第４条（１）规定的邀请之日起６个月内，或者在争议方同意的任何其他较短或较长的期间内，没有导致争议的解决。
　　选择方案Ｃ　在任何时候，即在第４条规定的协商之前、之中或者之后，甚至在根据第６条确立的专门小组程序之中。
　　（２）［与中间方合作］争议的当事方应当与中间方进行善意合作，以便后者能够履行必要的职责，达到通过协议解决争议的目的。
　　（３）［程序内容的特殊性］第４条（４）的规定应当适用于斡旋、调解或者调停程序中的中间方和争议当事方，但细节上可作必要的修改。
　　第６条　专门小组程序
　　（１）［求助于专门小组］任何争议当事方都可以请求专门小组的程序：
　　（Ⅰ）如果在第４条（２）规定的或者另外依据第４条（２）而同意的期限内，由争议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进行协商的邀请，没有得到另一方的答复，或者进行协商的机会不是由另一方提供的，或者争议当事方未能同意应当开始协商；或者
　　（Ⅱ）如果争议各方同意第４条规定的协商应当免除；或者
　　（Ⅲ）如果第４条规定的协商，或者第５条规定的斡旋、调解和调停，分别在自收到第４条规定的邀请之日起，或者自第５条（１）（ａ）规定的一般协议缔结之日起，或者自第５条（１）（ｂ）规定的请求之日起６个月内，或者在争议当事方同意的任何其他较短或较长的期间内，没有导致争议的解决。
　　（２）［请求书］（ａ）专门小组程序的请求书应当向总干事递交。
　　（ｂ）请求书应当包括
　　（Ⅰ）提出第４条（１）规定的邀请进行协商的条件，除非争议当事方同意免除协商，
　　（Ⅱ）如果免除了协商，阐明不履行义务以至产生争议的责任，陈述指控所基于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和
　　（Ⅲ）陈述其试图通过第４条规定的协商或通过第５条规定的程序解决争议的有关事实。
　　（ｃ）总干事在收到请求书之后一个星期内，将请求书副本发送给争议另一方。总干事还将给所有争议当事方发送一份按规定方式确定的可能成为专门小组成员的人员名单，并且给当事方提供了其在人员名单中指出适合处理争议事务的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人员的可能性。
　　（ｄ）总干事将已作出请求专门小组程序的事实和发生争议的当事方名称，通知大会成员国和原始条约缔约方，并且依据请求，将该请求书副本传送至大会任何成员国和任何原始条约的缔约方。
　　（３）［专门小组的指定和召集］（ａ）如果自（２）段（ｃ）规定的总干事发送副本之日起两个月内，或在争议当事方约定的其他期限内，争议当事方没有把其有关专门小组成员构成的协议通知总干事，则根据任何一争议当事方的请求，总干事将在收到该请求的一个月内按规定的人数和方式指定专门小组成员。但是当至少争议的一方是根据联合国全体大会确定的惯例而被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缔约国时，总干事将在一个或几个发展中国家中指定一个或几个人作为专门小组的成员，其数额将在细则中作规定。总干事指定的专门小组成员必须是可能成为专门小组成员的名单中所列人员。
　　（ｂ）总干事应当在其作出指定后的两个月内召集专门小组。
　　（４）［专门小组的任务］专门小组将执行以下任务
　　（Ⅰ）审查争议；
　　（Ⅱ）在书面报告中表明责任所在以及在何等程度上不履行其义务的观点，报告中要包括其观点所依据的事实调查结果和法律陈述，专门小组程序和争议当事方意见的概述；
　　（Ⅲ）在报告中根据其观点对一个或几个争议当事方作出劝告；
　　（Ⅳ）在自指定之日起６个月内或在争议当事方同意的较长一些的期间内，终结程序，通过报告，并将报告送交总干事。
　　（Ⅴ）当根据联合国全体大会确定的惯例所确认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何时成为争议当事方时，在进行调查事实、陈述法律、阐明观点和进行劝告过程中，既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需要，以及包含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特殊措施的原始条约的相关条款，又要考虑其劝告对作为争议当事方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的影响。
　　（５）［争议当事方程序上的权利］（ａ）在专门小组审查争议过程中，每一当事方都有以下权利
　　（Ⅰ）接受专门小组的审理以及在另一方或者任何干预方被审理时予以到庭；
　　（Ⅱ）向专门小组递交书面答辩，包括任何对答辩的书面反驳；
　　（Ⅲ）接收争议另一方的答辩意见和反驳意见的副本；
　　（Ⅳ）接收干预方提交的表明其对争议看法的文件副本；
　　（Ⅴ）书面评论专门小组的报告草案。
　　（ｂ）如果争议当事方作出这种请求，专门小组应当中止其程序。
　　（６）［原始条约成员国的干预］（ａ）不是争议当事方的任何原始条约成员国，但其是本条约的缔约方，可以在专门小组的程序中以规定的方式进行干预，表明其对争议的看法。任何要行使自己干预权的缔约方应当在自发送（２）段（ｄ）中所述文件之日起一个月内通知总干事。
　　（ｂ）干预方有向专门小组提出书面意见，并接受专门小组审理的权利。如果争议当事方同意，干预方可以在专门小组对争议当事方进行审理时到庭，并且可以接收争议当事方的答辩意见和反驳意见的副本。
　　（７）［专门小组报告的交换及审议］（ａ）总干事应将专门小组报告的副本传送给争议当事方。
　　（ｂ）每一争议当事方应当在自（ａ）段规定的传送之日起一个月内，通知总干事有关其就报告中的劝告已经采取的或者计划采取的行动（如果有）。
　　（ｃ）在（ｂ）段规定的期限届满后一个月内，或者在当事方同意的其他期间内，总干事应当将报告副本以及有关争议当事方对其劝告所采取的行动的文件一起传送给大成员国和原始条约成员国，即使原始条约成员国不是本条约的缔约国。
　　（ｄ）大会可以就专门小组的报告和争议当事方提交的文件交换意见。大会不强迫或授权对不听从报告中的劝告进行制裁。
　　第７条　听从专门小组劝告的报告
　　每一争议当事方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以规定的方式将其实施专门小组劝告的报告提交给大会。
　　第８条　仲裁
　　（１）［仲裁协议］争议当事方可以在任何时候依照本条的规定，协议以仲裁方式解决其争议，如果达成仲裁协议，则任何争议当事方将不能采用本条约规定的其他解决争议的程序。
　　（２）［仲裁程序］除仲裁协议当事方另有规定外，仲裁程序应当是
　　选择方案Ａ如下
　　（Ⅰ）任何（１）段所述协议的当事方可以按照规定方式请求另一方向仲裁庭起诉，请求书副本应当递交给总干事。
　　（Ⅱ）仲裁庭应当由三名仲裁员组成：鉴于第（Ⅲ）项的规定，争议当事方应当各指定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由争议当事方共同指定。仲裁员不能是任何争议方的国民，如果争议的当事方是政府间组织，则仲裁员不能是政府间组织的任何成员国的国民。
　　（Ⅲ）如果在总干事接到（２）段（Ⅰ）所述请求书副本之日起两个月内，争议当事方没有按上述（Ⅱ）规定指定仲裁庭成员，总干事将根据任何争议当事方的请求，按照规定在请求后的一个月内指定仲裁员；
　　（Ⅳ）仲裁庭应在其管辖权限内进行审理；
　　（Ⅴ）仲裁程序应在规定的期限内按规定的方式进行；
　　（Ⅳ）仲裁庭应在条约或其他被当事方违反了其规定的义务以至发生争议的国际法来源的基础上作出裁决；
　　（Ⅶ）仲裁裁决应当由仲裁员投票的多数通过。
　　选择方案Ｂ：按规定方式
　　（３）仲裁裁决应当是终局裁决。
　　第９条　大会
　　（１）［组成］（ａ）联盟设立由缔约方组成的大会。
　　（ｂ）每一缔约方将出席一名代表，该代表可以由候补代表、顾问和专家予以协助。
　　（ｃ）鉴于下面的（ｄ）段，联盟不承担任何代表团参加大会的任何会议的费用。
　　（ｄ）大会可以请求组织给予财政援助
　　（Ⅰ）便于根据联合国全体大会确立的惯例而被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缔约方代表团参加大会会议或者
　　（Ⅱ）负担第１０条（１）（Ⅳ）中所指的资深法律专家的费用。
　　（２）［任务］（ａ）大会将
　　（Ⅰ）处理有关联盟的维持和发展以及实施本条约的所有事务；
　　（Ⅱ）根据第１３条的规定，修改本条约；
　　（Ⅲ）通过细则并修改其条款；
　　（Ⅳ）需要时，通过实施本条约及其细则的指南；
　　（Ⅴ）确定第６条（３）所述的可能成为专门小组成员的人员名单；
　　（Ⅵ）行使本条约特别授予的权利，执行本条约特别指派的任务；
　　（Ⅶ）就有关第１２条规定的修订会议的筹备给总干事予指示，并且决定该会议的召集；
　　（Ⅷ）审查并批准总干事有关联盟的报告和活动，在联盟管辖事务范围内给总干事必要的指示；
　　（Ⅸ）在其认为对实现联盟的目标合适时，建立委员会和工作组；
　　（Ⅹ）决定缔约方之外的国家和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间组织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
　　（Ⅺ）采取旨在促进联盟的目标的其他适当行为以及履行按照本条约是适当的其他职责。
　　（ｂ）关于与本组织管理的其他联盟有关的事项，大会应在听取本组织的协调委员会的意见之后作出决定。
　　（３）［代表］一名代表只能代表一个缔约方。
　　（４）［投票］（ａ）缔约方是国家的，应有一票表决权并且只能以其自己的名义投票。
　　（ｂ）在其所有成员国都是缔约方，并且其所有成员国都通知总干事它们的投票权可以由其行使时，作为缔约方的政府间组织还可以行使其投票时在场的成员国的投票权，如果政府间组织的任何成员国参加了投票或表示弃权，则该政府间组织在投票时不能行使其成员国的投票权。
　　（ｃ）作为缔约方的国家在投票时，其投票权不能由一个以上的政府间组织行使。
　　（５）［法定人数］（ａ）有投票权的缔约方的半数即构成法定人数。
　　（ｂ）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大会可以作出决定，只有在法定人数和规定的多数通过通信投票方式达到时，这些决定才发生效力，但有关其本身程序的决定除外。
　　（６）［多数］（ａ）鉴于本条第９段（ｂ）和第１１条２（ｂ）和（３）的规定，大会的决定需要有所投票数的多数票。
　　（ｂ）弃权不应认为是投票。
　　（７）［会议］（ａ）大会应每两历年由总干事召集召开一次通常会议，在没有特殊情况时，该会议与组织的大会同时期同地点举行。
　　（ｂ）依据四分之一缔约方的请求或依总干事本人的创议，大会应召开由总干事召集的临时会议。大会也可以为了第６条（７）（ｄ）规定的交换意见的目的，或者为了审议第７条所述报告的目的，根据作为争议当事方并且是交换意见或所述报告的主体的任何缔约方的请求，召开由总干事召集的临时会议。
　　（８）［程序规则］大会应制定其自己的程序规则。
　　（９）［指南］（ａ）当本条（２）（ａ）（Ⅳ）所述的指南与条约或细则的规定相抵触时，后者有效。
　　（ｂ）大会通过上述指南应有所投票数的四分之三票。
　　第１０条　国际局
　　（１）［任务］国际局应：
　　（Ⅰ）执行有关联盟的行政任务，以及任何由大会特别指定的任务；
　　（Ⅱ）按规定的方式执行根据本条约确立的解决争议的程序所要求的行政任务；
　　（Ⅲ）依据任何缔约方的请求，向其提供有关争议解决的情况；
　　（Ⅳ）当缔约方是根据联合国全体大会确立的惯例而被确认为发展中国家，并且组织的基金已被授权为上述目的使用时，依据该发展中国家的请求，向其派遣资深法律专家，以便在任何本条约确立的并且该国是当事方的争议解决程序中协助该国。国际局应以保证其持续公平的方式进行工作。
　　（２）［总干事］总干事是联盟的最高行政官员，并代表联盟。
　　（３）［国际局在会议中的地位］（ａ）总干事及其指定的任何官员，应参加第（５）段中规定的所有会议，但无投票权。
　　（ｂ）总干事及其指定的官员在所有第（５）段规定的会议上应是当然秘书。
　　（４）［修订会议］（ａ）总干事应根据大会的指示，为召开修订会议进行筹备并召集这类会议。
　　（ｂ）总干事可以就上述筹备工作与政府间以及国际和国家的非政府间组织进行协商。
　　（５）［大会以及其他会议］大会的会议及其他在联盟支持下组织的会议应由总干事召集。
　　第１１条　细则
　　（１）［内容］细则应规定下列内容的规则
　　（Ⅰ）本条约明文规定需要“规定的”；
　　（Ⅱ）对实施本条约规定有用的细则；
　　（２）［生效以及多数］（ａ）大会应决定细则及其每一修正案的生效条件。
　　（ｂ）根据第（３）段的规定，细则或者其任何修正案的通过，需要有所投票数的四分之三。
　　（３）［一致同意的要求］（ａ）细则可以规定只有经一致同意才能修改的规则。
　　（ｂ）已被规定为需要一致同意才能修改的规则，需要一致同意才可以将其改为在以后不需一致同意即可修改。
　　（ｃ）以后增加任何需要一致同意才能修改的规则，需要一致同意。
　　（４）［条约和细则的抵触］条约的规定与细则的规定相抵触的，前者有效。
　　第１２条　修订会议对条约的修订
　　（１）［修订会议］本条约可以由缔约方在修订会议上修订。
　　（２）［大会可以修改的条款］第１３条（１）中的规定，既可以由修订会议也可以根据第１３条进行修改。
　　第１３条　大会对条约某些条款的修正
　　（１）［大会对某些条款的修正］大会可以就第４条（２）、第６条（１）（Ⅲ）、（２）（ｃ）、（３）（ａ）和（ｂ）、（４）（Ⅳ）、（６）（ａ）、和（７）（ｂ）和（ｃ）以及第８条（２）（Ⅲ）［选择方案Ａ］有关期限的规定，以及第９条（１）（ｃ）和（ｄ）、（５）和（７）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修正。
　　（２）［修正建议的提出和通知］（ａ）依据第（１）段的修正建议可以由任何缔约方或总干事提出。
　　（ｂ）该建议应由总干事至少在大会进行讨论的六个月之前通知给缔约方。
　　（３）［通过和要求的多数］（ａ）第（１）段规定的修正案应由大会通过。
　　（ｂ）大会通过本条规定的任何修正案，需要所投票数的四分之三，但有关第９条及此段的修正案需要所投票数的五分之四。
　　（４）［生效］（ａ）任何根据第（３）段通过的修正案，应于总干事收到该修正案通过时的大会成员的四分之三缔约方的书面承认通知一个月后生效。
　　（ｂ）任何已经承认的上述条款的修正案，应约束所有在大会通过修正案时是缔约方或者其后成为缔约方的国家和政府间组织，但在修正案生效之前已经根据第１６条的规定通知其退出本条约的缔约方除外。
　　第１４条　条约的加入
　　（１）［适格］下列可以加入本条约：
　　（Ⅰ）任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国和联合国的任何成员国，或者其他与联合国有关的专门组织的成员国；
　　（Ⅱ）任何加入了知识产权领域内某一多边条约的，或者虽未加入但根据该多边条约接受了一项或几项义务的政府间组织。
　　（２）［签字；文件的保存］为加入本条约，和（１）段中提到的国家或政府间组织应：
　　（Ⅰ）在本条约上签字并保存一份批准书，或
　　（Ⅱ）保存一份加入书。
　　第１５条　条约的生效
　　（１）［生效］本条约应在［两个］［五个］国家或者政府间组织保存了其批准、加入、承认或同意的文件三个月后生效。
　　（２）［条约生效后的批准和加入］任何不属于第（１）段规定的国家或政府间组织在其自递交文件保存之日起三个月后受本条约的约束，但该文件指定了以后的日期的除外。在后一种情况下，该国家或政府间组织在该指定之日受本条约的约束。
　　第１６条　条约的退出
　　（１）［通知］任何缔约方可以通知总干事退出本条约。
　　（２）［生效日］（ａ）退出应自总干事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ｂ）退出不影响本条约对退出的缔约方是当事方的争议以及在（ａ）项中提到的一年期限届满时未决的争议的适用。
　　第１７条　条约的语言；签字
　　（１）［原始文本；正式文本］（ａ）本条约应在使用英语、阿拉伯语、汉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制定的单一原始文本上签字。所有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ｂ）总干事在与有关政府协商后，制定大会指定的其他语言的正式文本。
　　（２）［签字期限］本条约在其通过后一年内在组织的总部开放签字。
　　第１８条　保存人
　　总干事为本条约的保存人。


